
闽教便函〔2025〕873 号

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征集 2025 年度省科技

重大专项专题（科教联合支持）

项目需求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

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，支

持我省高校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、产业发展紧迫需求和行

业发展共性需求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

化，经研究，决定实施 2025 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专题（科教联合

支持）项目。按照省科技重大专项工作程序，现将项目需求征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主体及限额

项目需求建议单位即申报单位，必须是我省本科高校（不含

部属和厦门市属高校），每所限额申报 1项。

二、申报条件与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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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应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、产业发

展中的紧迫需求、行业发展中的共性需求及瓶颈制约问题，突出

围绕《福建省“十四五”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规划》和我省相关产

业规划的重点支持方向，聚焦我省重点产业发展中亟需解决的共

性关键核心技术，着力提升重点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，

注重培育我省优势科研力量，充分体现产业领域方向的先进性和

必要性。

（二）项目目标任务应明确具体，体现创新性、效益性，预

期技术指标应量化可考核，在项目完成时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

权的技术成果和产业化指标。项目研发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。项

目研发内容不得多头重复申报，研发内容不得与国家有关部委、

省直有关单位立项项目相同或类似。

（三）项目应有企业作为合作单位，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应

具备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基础并签订合作协议，协议内容应包括研

发任务分工、知识产权权益归属、研发投入及项目资助经费分配

等。

（四）项目申请财政资助经费不低于 300 万。若财政实际资

助经费未达到申请额度，申报单位应能自筹解决差额部分。鼓励

申报单位及合作单位共同投入。

（五）项目负责人应为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高校在职科研人

员，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省科技计划项目。项目结束时负责人年

龄不超过 60 岁。鼓励支持科技领军人才、女性科技人才、青年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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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人才、高技能人才等作为负责人。

（六）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不得是

失信被执行人。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应保证所提供申报项目信

息的真实性，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申报材料应由学校按程序择优报送，不接受个人申报材料。

申报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学校公函，说明需求难题分析凝练、项目遴选和现场

调研核查情况，并承诺项目研究内容与国家有关部委、省直有关

单位立项项目不重复不雷同，附《2025 年省科技重大专项专题（科

教联合支持）项目需求征集表》并加盖学校公章。

（二）按《2025 年省科技重大专项专题（科教联合支持）项

目介绍》栏目要求，逐项提供项目信息和有关佐证材料（字数不

作限制），每个项目一式 5份。

以上材料纸质版请于 7 月 28 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，电子版

（不含涉密内容）一并报送至 jytkjc@fjsjyt.cn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黄莉莉、林希彦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091501、

87091523，邮寄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162 号福建省教育厅

科信处（邮编 350003）。

附件：1.2025 年省科技重大专项专题（科教联合支持）项目

需求征集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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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5 年省科技重大专项专题（科教联合支持）项目

介绍

福建省教育厅

2025 年 6月 26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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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 年省科技重大专项专题（科教联合支持）项目需求征集汇总表

申报高校（盖章）：

序号 产业领域 项目名称

选题方向重点内容（技术

难题和主要研发内容、攻

关后预期技术目标、经济

社会效益指标等，300 字

左右）

申报高校 合作单位
申请资助金额

（万元）

申报高校及合作单

位优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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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 年省科技重大专项专题（科教联合支持）
项目介绍

产业领域

项目名称

申报高校（公章）

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
合作单位（公章）

“卡脖子”技术分析和立

项的必要性

研究内容及创新性

预期目标

现有研究基础及优势

资金筹措 （含预计总投资和申请资助经费）


